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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导语: 在当代哲学中，政治哲学处于“显学”的地位。政治哲学之为 “显学”，主

要的推动力量是罗尔斯 1971 年发表的《正义论》: 《正义论》奠定了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基

本框架，其他各种理论在本质上都是对它的回应; 它全面和准确地把握了当代政治哲学的根

本问题，其他各种理论都在寻找对这些问题的深化。当代政治哲学正是在罗尔斯所确立的框

架下，对其留下的诸多有待深入思考的理论问题做出新的研究和阐释，从而推动自身的演化

和发展的。
罗尔斯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是正义，而在他看来，“正义总意味着某种平等”。在这种

意义上，罗尔斯政治哲学开启了当代平等主义的潮流，使平等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旋律。虽然

平等主义在当代社会中属于主流，但是对于平等主义的含义则存在争议。从罗尔斯的观点

看，主要有三种平等观念，一种是“自然的自由”，另外一种是 “自由的平等”，而他将自

己的平等观念称为“民主的平等”。从“什么的平等”的观点看，“民主的平等”实际上是
“基本善的平等”。“基本善的平等”真实内涵为何、体现了何种平等理念、存在的理论困境

等理论问题正是《民主的平等: 从基本善的视角看》一文所要面对的课题。
罗尔斯将正义的内涵规定为平等，这与传统的应得正义观念相冲突。正义究竟应该体现

平等还是体现为应得，这是罗尔斯正义理论在当代政治哲学中引发的又一重要争论。在其前

后期思想中，罗尔斯对应得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是，总体来说，罗尔斯对应得持批判

态度，并且认为应得与分配正义无关。罗尔斯试图用资格取代应得，进而否定应得在制度中

的作用，从而达到拒斥应得的目的。应得与资格既有统一的一面，也有分离的一面，资格无

法完全等同于应得，自然也就不能代替应得。《应得与资格》一文则是在厘清应得和资格的

各自的含义基础上，指出应得在当代正义理论中的独特地位。
相对于分配正义，研究者在制度正义层面的理论分歧似乎不是很大。通常认为，作为新

自由主义的开创者，罗尔斯恪守了传统的自由与权利等基本的政治价值，他的关注点仅仅在

于将它们如何融合进自己的正义思想中而成就融贯统一的理论体系。理论的魅力在于看似理

论明晰之处发现隐藏的问题。《契约权利论: 第三大权利范式?》一文认为罗尔斯的 《正义

论》隐含着一个完整的独特的权利理论: 契约权利。从权利的构成要件看，罗尔斯的道德

权利均满足和符合权利的理论要求。从论证方式看，罗尔斯采取了既不同于形而上学的自然

权利方式，也不同于经验主义的功利主义权利途径，而是立足于一致同意和选择的契约论式

进路。契约权利论是罗尔斯建立的第三大权利范式。
平等、应得和权利既是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也是当代政治哲学的重要问题。

本专栏通过对平等、应得和权利等基本问题的分析探讨，不仅深化罗尔斯政治哲学的研究，

也深化了当代政治哲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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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平等: 从基本善的视角看

姚大志

摘 要: 当代平等主义最重要的代表是罗尔斯。对于这种平等主义，罗尔斯本人把它称为“民主的平

等”。但是，从“什么的平等”的观点看，应该把它称为“基本善的平等”。我们对这种平等观的讨论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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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问题: 首先，分析基本善观念本身，解释其具体含义以及与正义原则的关系; 其次，揭示基本善观念存

在的一些困难，其中包括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个涉及基本善的客观性，第二个是基本善的性质; 最后，探讨

平等主义中的个人责任问题，从基本善的视角来看，民主的平等在这个方面存在明显的缺点。
关键词: 平等; 罗尔斯; 基本善; 正义;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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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平等主义者都支持平等，反对不平等。问题在于，平等主义者关于平等的含义存在分

歧: 虽然他们都把实现平等视为理想，但是其平等理想所指的东西却是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当代

的平等主义理论家都不得不回答阿马蒂亚·森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 什么的平等?①

对于这个问题，当代政治哲学中存在着不同的回答。不同的回答代表着不同的平等观，如福利的

平等 ( 功利主义者) 、权利的平等 ( 诺奇克) 、资源的平等 ( 德沃金) 、能力的平等 ( 阿马特亚·
森) 、优势的平等 ( 柯亨) 和复杂的平等 ( 沃尔策) 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罗尔斯 ( John Ｒawls) 的

基本善的平等，罗尔斯称之为“民主的平等”。

一、基本善与正义原则

什么是“民主的平等”? 虽然罗尔斯用“民主的平等”来代表自己的平等观，② 但是他自己却没

有解释其含义。基于《正义论》相关部分的内容，我们可以给予三种解释: 按照第一种解释，“民主

的平等”是指第二个正义原则中的差别原则; 按照第二种解释， “民主的平等”是指第二个正义原

则，即差别原则和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 按照第三种解释，“民主的平等”是指第一个正义原则和第

二个正义原则，即自由的平等原则、差别原则和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③

我们认为第三种解释更为合理，因为“民主的”一词是指第一个正义原则 ( 平等的自由) 和第

二个正义原则 ( 差别原则和公平的机会平等) 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在调整社会基本结构中的共同

作用。④ 按照这种解释，如果“民主的平等”是指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而这些原则 ( 自由的平等

原则、差别原则和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 分配的东西是“基本善”，那么“民主的平等”实质上就是
“基本善的平等”。因为从正义原则上说，罗尔斯的平等观是 “民主的平等”，但是就分配正义而言，

作为对“什么的平等”的一种回答，“基本善的平等”是一种更合适的表述。
什么是“基本善”? “善” ( goods) 是好处、利益或优势，是我们追求或者希望拥有的东西。有

些善是微不足道的，没有它们，我们的生活仍能照常; 有些善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它们，我们的生

活就会变样。这些非常重要的善就是基本善。有些基本善是自然的，可遇而不可求，如天赋、健康和

美丽。有些基本善是社会的，其分配由社会制度来调节，如权利、机会和收入。罗尔斯所说的基本善

是社会的，即“权利和自由、权力和机会、收入和财富”。按照他的解释: “基本善是每一个理性的

人都会想望的东西，……无论一个人的合理生活计划是什么，这些善通常都是有用的。”⑤

罗尔斯是当代最重要的平等主义者，而基本善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观念，它带有深刻的个人印记，

因此我们需要对它加以深入的分析。由于在罗尔斯发表 《正义论》之前西方处于支配地位的平等观

是功利主义的“福利平等”，所以我们参照福利观念来解释基本善。
首先，福利是指偏好的满足，而“善是合理欲望的满足”。⑥ 偏好与欲望之间的差别不大，两者

的区别在于罗尔斯对欲望进行了限制，在它前面加上了 “合理的”一词。只有欲望是合理的，它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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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善的。在罗尔斯看来，权利和自由、权力和机会、收入和财富是合理欲望的对象，从而它们是基本

善。人们拥有的基本善越多，越能实现自己的生活计划。在这种意义上，如果说功利主义者追求的是

福利的最大化，那么罗尔斯追求的则是满足正义要求的基本善的最大化。
其次，福利是主观的，而基本善则是客观的。福利是指偏好的满足，因此，功利主义者在评价平

等时，依据的不是利益、资源或优势本身，而是它们在人们身上产生的影响。相反，罗尔斯的基本善

则是指这些利益、资源或优势本身，所谓平等，也是指这些东西的平等。在某种意义上说，罗尔斯之

所以用“基本善”取代功利主义的“福利”，最重要的考虑就是客观性。
最后，福利是一元论的，而基本善是多元论的。在评价平等的时候，功利主义只应用一个指标，

即个人所享有的福利，其他都不在考虑之列。与其相反，罗尔斯在评价平等时，使用了基本善的多种

指标，即权利和自由、权力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因此，基本善的平等是一种复杂的平等，需要用不

同的正义原则来调节。基本善的多元性是一个优点，它能够把各种重要价值都包括在内，但同时也是

一个缺点，它给基本善的人际比较带来了很大麻烦。
如果基本善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东西，那么如何分配之? 按照罗尔斯的观点，基本善的分配是由社

会制度调节的。具体来说，基本善是根据正义原则来分配的。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核心是两个正义原

则。第一个一般被称为 “平等的自由原则”，第二个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被称为 “差别原则”，

第二部分被称为“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按照罗尔斯的说法，正义原则的主题是社会基本结构，即

决定由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之划分方式。这里的利益是指基本善，即权利和自由、机会和权力、收

入和财富。基本善可分为三组，它们与正义原则之间存在一种对应关系: 第一组是自由和权利，对应

第一个正义原则; 第二组是机会和权力，对应第二个正义原则的第二个部分; 第三组是收入和财富，

对应第二个正义原则的第一个部分。也就是说，“平等的自由原则”被用来分配自由和权利，“公平

的机会平等原则”被用来分配机会和权力，“差别原则”被用来分配收入和财富。

二、基本善的问题

基本善的观念是对福利观念的矫正，它具有某些明显的优点。但是，基本善的观念本身也存在一

些问题，并且引起了批评者的质疑。在此，我们主要关注两个重要问题，即基本善的客观性和性质。
第一个问题是基本善的客观性。很多政治哲学家反对 “福利平等”，所真正反对的不是福利的

“平等”，而是平等的“福利”。他们之所以反对平等的福利，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福利观念是主观的。
罗尔斯用“基本善”取代“福利”，其最重要的考虑在于，福利是主观的，而基本善是客观的。

问题在于，基本善是客观的吗? 罗尔斯所说的基本善是指自由和权利、机会和权力、收入和财

富，就它们是每个人可以享有的东西而言，确实是客观的。假如客观性就是指这个意思，那么它只是

代表某种事实，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基本善是对于 “什么的平等”这个问题的回答，

在这种意义上，它们应是平等的承载者。如果这样，它们的客观性应另有所指。我们认为，就其作为

平等的承载者而言，基本善的客观性应该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它们应该是普遍的，每个人都想要

这些善; 另一方面，它们对所有人应该都是公平的，不会构成对某些人及其生活计划的偏袒。
首先来检验一下它们的普遍性。按照罗尔斯的观点，基本善是普遍的，因为无论是作为追求个人利

益所必需的社会背景条件 ( 如权利、自由和机会) ，还是作为实现所有目的之一般手段 ( 如收入和财

富) ，基本善不仅是每个理性的人都想要的东西，而且越多越好。① 在罗尔斯看来，尽管人们的人生理

想和生活计划各种各样，但每个人在实现它们的过程中都需要基本善，也都想得到更多的基本善。
必须承认，自由和权利、机会和权力、收入和财富不仅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对每个人都具有重要

价值。否定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批评者把批判焦点放在了罗尔斯所说的 “越多越好”上。
一些批评者认为，人们也许都需要基本善，但绝不是越多越好; 或者，某些人可能希望基本善越多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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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某些人则可能不是如此; 如果这样，那么说明基本善并不是普遍的。许华兹在各种基本善中挑出

“财富”和“自由”为例来反驳罗尔斯: “虽然所有理性的人都想要某种数量的财富，而有些理性的

人可能总是希望财富越多越好，但其他理性的人可能则只想要某种最低数量的财富。同样，虽然所有

理性的人都想要某种程度的自由，但在实现其生活计划所需要的自由种类和程度的问题上，理性的个

人之间可能是不同的。”①

对于这种批评，罗尔斯可以做出两种回应。第一种回应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即 “越多越好”的

说法没有问题，并且对上述批评给予反驳。实际上，罗尔斯在 《正义论》中就预见到了这样的批评，

并且回应说，从原初状态的观点看，“越多越好”的说法是合理的: “如果有些人不想要更多的东西，

那么没有人会强迫他们接受更多的东西，而且一个人也不会因为拥有更大的自由而受到伤害。”②

第二种回应是坚持自己的基本观点，但是做出某些修正。比如说，罗尔斯可以撤销 “越多越好”
的说法，但是仍然坚持基本善的普遍性，仍然主张它们可以作为普遍的动机而发挥其作用。 《正义

论》之后，罗尔斯认为，基本善是公民作为自由和平等的人度过整个人生所需要的东西。③ 如果基本

善是每一个公民所必需的，那么就可以较为有效地回应关于普遍性的批评，因为基本善是每一个人能

够被称为公民的必要条件，而罗尔斯的社会正义论关注的基础就是公民。
基本善之客观性的第二个方面是公平性。即使我们承认基本善是普遍的，也还存在它们是否公平

的问题。这个问题对罗尔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近半个世纪的职业生涯中，他一直把自己的

正义理论称为“作为公平的正义”。为了公平，罗尔斯提出了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的设计，以保证所

有人都处于平等的契约条件之中。由于基本善是由国家来保障和分配的利益，所以存在它们是否对于

所有人都公平的问题。罗尔斯本人认为，“基本善对自由和平等的公民是公平的。”④ 这种公平包括两

个方面，一方面，在原初状态当中，由于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身的特殊信息，因而会基于基本善的动

机来进行选择，这种动机是公平的。另一方面，公平的问题通常也被看作是中立性的问题: 对每个人

都有自己特殊的善观念 ( 美好人生计划) 来说，基本善应该是中立的。在罗尔斯看来，基本善是一

个人实现其人生计划所需要的东西，而无论一个人的特殊人生计划是什么。在这种意义上，不管人们

追求什么样的人生理想和生活目标，基本善在价值上对所有人都是中立的。但是，所有人都需要基本

善，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中立的: 这不意味人们都会同意罗尔斯对基本善的排序，也不意味着基本善

在他们的生活中具有罗尔斯设想的意义。
很多批评者对基本善的公平性和中立性提出质疑: 用基本善取代个人的善观念不是公平的，因为

每人追求自己的特殊善的过程中，基本善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由于不同的人追求不同的善观念，而基

本善只有利于某些人追求自己的善观念，而不利于另一些人，这样它们就不是中立的，而是 “自由

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⑤ 问题的关键在于，基本善是有内容的，指自由和权利、机会和权力、
收入和财富等，而对持有不同价值理想和生活信念的人，这些东西具有不同的意义。正如一些批评者

指出的: 在罗尔斯设想的正义社会里，一个社群主义者实现自己愿望的机会要比个人主义者更少。⑥

另外，罗尔斯的基本善内部是有排序的，而参照这种排序，基本善的公平性和中立性可能会引起

更多的质疑。我们知道，基本善与正义原则具有一种对应关系，即第一个正义原则 ( 平等的自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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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分配的是自由和权利，第二个正义原则的第二个部分 ( 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 分配的是机会和

权力，它的第一个部分 ( 差别原则) 分配的是收入和财富。按照罗尔斯提出的优先规则，第一个正

义原则优先于第二个正义原则，第二个正义原则中的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这种优先

次序实质上反映的是基本善之间的优先次序，即自由和权利优先于机会和权力，机会和权力优先于收

入和财富。① 显然，这种优先次序代表的是自由主义的价值排序。如果基本善的价值排序是自由主义

的，那么就不是中立的，且其他派别 ( 如社群主义和社会主义) 会对这样的排序提出质疑和异议。
基本善的第二个问题涉及其性质。《正义论》中，罗尔斯对基本善给予了这样的解释，即它们是

“合理欲望的满足”，且“越多越好”。罗尔斯认为，基本善是每一个理性的人都会想望的东西，无论

他的合理生活计划是什么。这种解释给罗尔斯带来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基本善是一个心理学的

事实还是一种道德观念? 从罗尔斯的解释看，基本善是人们普遍拥有的心理学事实，因为它们不仅是

合理欲望的满足，且每个理性的人都会想望。在这种意义上，基本善不仅是客观的，而且是普遍的。
但是，正如上面讨论所揭示的那样，基本善的客观性和普遍性都受到了批评者的质疑，如果这样，那

么基本善就不是一种普遍的心理学事实，而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道德观念。
另一个问题是，基本善是每个人作为人类成员还是作为公民所需要的东西? 按照 《正义论》的

解释，基本善相对于每个人所追求的人生理想和生活计划来说是中立的，无论一个人的合理生活计划

是什么，基本善都是他需要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基本善是每个人作为人类成员所需要的东西。但

是，我们知道，“自由”是自启蒙以后流行开来的观念，而“权利”更是一个当代的话语。在古代社

会，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自由和权利都不能说是每一个理性的人都会想望的东西，无论他的合理

生活计划是什么。这些东西是伴随公民社会出现的，在这种意义上，它们是现代公民的需要。
鉴于基本善的观念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批评，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罗尔斯开始反思基本善问题，

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并在不同时期的著述中表达出来，如“社会统一和基本善” ( 1982) 、“基本自

由及其优先性” ( 1982) 、《正义论》第二版 ( 1999) 和 《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 ( 2001 ) 。
特别是在《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中，罗尔斯对先前做出的修正进行了综合，为基本善提

供了比较完整的重新解释。这些重新解释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基本善本质上是一种道德观念

或道德理想。罗尔斯认为人们具有两种道德能力，一种是获得正义感的能力，另一种是形成、修正和

追求善观念的能力，而对于人们能够全面发展和充分运用他们的两种道德能力，基本善是各种各样的

社会条件和适于各种目的之手段。另一方面，基本善与公民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人作为公民是自

由和平等的。在这种意义上，基本善是从关于人的政治观念来看而为人所需要和要求的东西。②

三、基本善与个人责任

即使基本善的观念存在上述问题，但是与其他的平等观相比，其中特别是罗尔斯所针对的福利平

等，民主的平等具有一些明显的优点，并因此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的平等主义理论。
首先，民主的平等使用客观的标准来评价人们是否平等。一种平等观需要用某种标准来衡量人们

的生活状况，而其所使用的标准有主观客观之分。例如，福利平等用来评价人们是否平等的标准是个

人的感受 ( 偏好的满足) ，其标准是主观的。与此不同，民主的平等评价的标准是人们享有的利益和

资源本身，而不是利益和资源在人们身上产生的影响，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它的标准是客观的。
其次，民主的平等实际上包含着某种机会平等的观念。虽然平等主义者主张平等是好的，不平等

是坏的，对利益和资源应该进行平等的分配。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平等的分配是不可能的。说

它是不可能的，既是指平等的分配在道德上是不可取的，也是指它在动机上是不可行的。③ 在罗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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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善中，按照第一个正义原则，自由和权利的分配是平等的，而按照第二个正义原则，机会和权

力、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则不是平等的。虽然机会和权力、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但如果它们

是按照第二个正义原则来分配的，那么这种分配也是正义的。因为机会和权力、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是

不平等的，所以基本善的平等实际上是一种机会的平等，而非结果的平等。
最后，民主的平等的关注焦点是最不利者 ( 弱势群体) 。罗尔斯的平等主义鲜明体现在差别原则

中，而按照差别原则要求，如果一种社会安排是不平等的，那么它应该符合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即

它赋予最不利者的利益以优先性。这种优先性意味着，在考虑分配正义的问题上，最不利者的利益具

有最重要的道德份量，从而当其利益与其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满足最不利者的

要求。我们应该强调的是: 这种平等主义追求的东西不是理想意义上的完全平等的分配，而是最不利

者所享有的基本善的最大化，不平等存在的理由只能是提升最不利者的利益。
虽然民主的平等具有上述优点，但也存在一些严重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个人责任。为了深入讨

论，我们把基本善的平等与福利平等加以对比。以小说 《红楼梦》中的两个人物为例: 贾母和刘姥

姥。贾母在贾府位阶最高，从出生到老年一直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住深

宫大院。刘姥姥则是一普通农民，靠二亩薄田生活，寡居多年。假设当时的皇帝是一个平等主义者，

要在全国实行平等，而大臣们提出了两种平等方案，一种是福利平等，另外一种是基本善的平等。如

果实行福利平等，要使贾母和刘姥姥享有平等的福利，就会产生不公平问题。由于贾母习惯了锦衣玉

食、奴婢成群，要维持她起码的福利，也需大体上相似的水平。而刘姥姥习惯了清贫，只需维持温

饱，就能使她感受到很高的福利水平。这意味着，要维持平等的福利，贾母需要大量的资源，而刘姥

姥需要的则非常少; 也意味着，如果实行福利平等，对刘姥姥是不公平的。相反，如果实行的是基本

善的平等，要使贾母和刘姥姥拥有同样多的基本善，那么就会出现相反的问题。由于贾母习惯了奢

华，而依靠现在所拥有的平等资源，无论如何是没法生活下去的。而且，我们需要指出，这种锦衣玉

食的生活不是她自己选择的，而是她一出生，其家庭就 “强加”给她的。如果这样，那么国家是否

应该补偿给贾母一些资源，以维持其更高的生活水平? 对于福利平等的拥护者，国家确实应该给她提

供额外的补助，以维持平等的福利。而罗尔斯认为，人作为道德主体具有这样的道德能力，即形成、
修改和追求美好生活的能力，从而一个人对于自己过什么样的生活是负有某种责任的。这种道德能力

意味着，像贾母这样的人能够修改自己的生活计划，使之适合自己所拥有的基本善，即过一种普遍人

的生活; 反过来，如果用过清贫生活的刘姥姥节省的钱补贴习惯奢侈生活的贾母，以达到福利平等，

是不公平的。①

对于罗尔斯，奢侈生活是人们自己选择的，因此他们应该为此负责，这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这

种立场是否也能够同样应用于最不利者。让我们继续前面的假设: 这个皇帝选择了基本善的平等方

案，于是贾母所拥有的资源与刘姥姥是一样的，但是她依然过着奢侈的生活，这样不久她就变成了最

不利者。按照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基本善的分配应该在最大程度上有利于最不利者，以改善其处境，

提高其福利水平。如果贾母变成了最不利者，那么国家就应该帮助她。国家应该帮助贾母吗? 依据个

人责任的理论，如果贾母对自己的处境负有个人责任，那么国家就不需要帮助她; 如果她对自己的处

境不负有个人责任，那么国家就应该帮助她。贾母是否应该为自己所处的不利地位负责? 在福利平等

的问题上，即过着奢侈生活的事情上，罗尔斯认为人们应该对此负责。但是在基本善的平等问题上，

即在最不利者所处的最不利地位的事情上，罗尔斯则认为人们无需为此负责。如果贾母是一个具有昂

贵偏好的要求补偿者，那么罗尔斯会要求她对自己的偏好负责; 如果贾母变成了最不利者，那么罗尔

斯将不会要求她对自己的处境负责。
这个问题涉及到产生不平等的原因是什么。在罗尔斯看来，导致人们之间不平等的东西主要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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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人们出身的家庭，人们具有的自然天赋，人们在其生活过程中的幸运与不幸。良好的家庭出身、
优越的自然天赋和生活中的幸运通常能够使人们在社会上占有较高的地位和获得较多的收入。相反，

最不利者往往出身于最不利的家庭，或者具有更差的自然天赋或者运气。但是，人们拥有什么样的家

庭出身、自然天赋以及幸运与不幸，完全是偶然的。没有人能够合理地声称自己应该出身于比别人更

良好的家庭，拥有比别人更高的自然天赋和更大的幸运。从道德上讲，更差的家庭出身、自然天赋和

不幸不是最不利者应得的。如果最不利者所处的最不利地位不是他们应得的，那么国家就应该通过再

分配的方式来帮助他们，改善他们的不利地位，而差别原则就起这种作用。①

但是，罗尔斯的这种观点会引起两个问题: 首先，导致不平等的原因到底什么? 其次，最不利者

是否应该为自己的不利地位负责? 罗尔斯把导致不平等的原因归结为家庭环境、自然天赋和运气，而

这些东西是外在的和客观的因素，是人们自己无法控制的。人们不能决定自己出生在什么家庭，也不

能选择自己的天赋和运气。这些人们无法控制的东西确实产生了不平等，但问题在于它们是不是导致

不平等的唯一因素。除了这些外在的、客观的因素之外，导致不平等的还有没有内在的和主观的因

素。比如说，人们的抱负和勤奋会不会影响他们的收入和社会地位?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在其他条件

相同的情况下，有抱负并且勤奋的人们会在社会上占据更有利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罗尔斯认为个

人努力与否的个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在环境，因此应该把个人努力与否的因素也归结到外在环境

上面。② 但是，我们认为，即使是在外在环境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仍然会使得两个

人的处境变得非常不同。因此，即使承认罗尔斯的这种观点的某种正确性，但是，只关注产生不平等

的外在的和客观的因素，而没有承认这些内在的和主观的因素，仍然是不正确的。
产生不平等的原因会影响到最不利者的个人责任问题。如果使最不利者处于不利地位的原因是外

在和客观的，如罗尔斯所关注的家庭出身和自然天赋，那么他们对自己的不利地位就没有个人责任，

从而国家有责任帮助他们。如果使最不利者处于不利地位的原因是内在和主观的，如个人的抱负、勤

奋甚至职业选择，那么他们需要为自己的不利地位负责，从而国家也就没有责任帮助他们。比如说，

某个人喜欢户外休闲活动，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于徒步旅行，从而导致收入很低，成为最

不利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因其属于最不利者而给予收入上的补贴，那么这意味着拿那些勤奋

工作的人们所辛苦挣来的钱来补助那些四处闲逛的人，而这样的帮助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Democratic Equ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imary Good

Yao Dazhi

Abstract: John Ｒawls is the most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of contemporary egalitarians， and he calls his
theory of egalitarianism democratic equality． Perceived from the view of equality of what， Ｒawls theory
should be called  equality of the primary good． We will discuss this conception of equality from three
aspects． First， we will analyze the conception of the primary good to explain its specific meaning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Secondly， we will try to reveal several defects in the conception of the
primary good， including two major issues， the first issue being the objectivity of primary good， and the second
the nature of primary good． Finally， we will explore the problem of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theory of
egalitarianism; from the view of the primary good， there are obvious weaknesses related to democratic
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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